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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75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五丰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32 

 

 

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五丰”）于 2023 年 5

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吸

收合并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新高农牧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“新

高农牧”)吸收合并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新炬畜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衡阳新

炬”）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    一、吸收合并情况概述 

新高农牧和衡阳新炬均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新高农牧和衡阳新炬主要从

事生猪养殖业务。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为进一步

优化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和架构，强化资源的管控和统一调配，更好地发挥内部协

同效应，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，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新高农牧吸收

合并衡阳新炬。  

若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，新高农牧存续经营，衡阳新炬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

注销，且被吸收合并的子公司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人员、业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义

务由合并方新高农牧依法承继。 

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吸收合并事项

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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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并双方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 

（一）吸收合并方 

1、基本情况  

名称 
成立

时间 

注册

资本 

法定代

表人 
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

湖南新

高农牧

有限责

任公司 

2020

年 12

月 22

日 

3000

万元 
刘艳书 

湖南省衡阳市耒

阳市哲桥镇哲桥

村 6组海通物流

园内 

猪的饲养；牲猪饲养、运输及销售；饲料

加工、运输及销售；有机肥加工、运输及

销售；猪肉制品加工、运输及销售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湖南新五

丰股份有

限公司持

股 80%,耒

阳新融企

业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持

股 20% 

 

2、财务状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新高农牧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9,359.65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2,577.05 万元；2022 年度 1-12 月，营业收入为 16,760.04 万元，净

利润为 2,308.04万元。 

截至 2023年 3 月 31日，新高农牧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8,599.87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1,517.61 万元；2023 年度 1-3 月，营业收入为 4,274.08 万元，净利

润为-1,059.45万元。 

 

（二）被合并方 

1、基本情况  

名称 
成立

时间 

注册

资本 

法定代

表人 
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

衡阳新

炬畜牧

有限公

司 

2021

年 11

月 17

日 

3000

万元 
李锦林 

湖南省衡阳市石

鼓区黄沙湾街道

松木经济开发区

松枫路三期标准

猪的饲养；牲畜饲养；饲料生产；肥料生

产；种畜禽经营；牲畜销售；农产品的生

产、销售、加工、运输、贮藏及其他相关

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湖南新五

丰股份有

限公司持

股 80%,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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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房 35栋 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肥料销

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 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阳新翔企

业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持

股 20% 

 

2、财务状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衡阳新炬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16,397.60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2,456.26 万元；2022 年度，1-12 月营业收入为 5,220.53 万元，净利

润为 632.26万元。 

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，衡阳新炬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4,600.07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401.86 万元；2023 年度 1-3 月，营业收入为 5,153.54 万元，净利润

为-1,880.40 万元。 

 

三、吸收合并的方式、范围及相关安排 

1、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，衡阳新炬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，衡阳新炬的

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、人员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由新高农牧依法承继。在完

成吸收合并全部手续之前，新高农牧和衡阳新炬继续处理各自的日常经营管理业

务。 

2、本次吸收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的吸收合并，经吸收合并的双方各股东

友好协商，同意以所有者权益为基础，按照新高农牧和衡阳新炬原股东所有者权

益，占吸收合并完成后新高农牧的所有者权益比重，确定各股东股权比例，吸收

合并完成后，新高农牧管理层不会变动。 

3、由吸收合并双方商议确定合并基准日，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 

4、合并双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，签订吸收合并协议，共同完成资产转

移、权属变更、工商登记等相关程序和手续。 

5、为便于实施本次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事宜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

或其授权代表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、办理

相关的资产转移、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。本次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

之日起至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事项办理完毕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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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新高农牧吸收合并衡阳新炬，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，

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现有资源配置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，提高产业板块资产的运

营效益和运行质量，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。  

2、本次涉及吸收合并的子公司，均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其财务报表均已

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，吸收合并后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，

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五、该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3 年 5 月 17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5月 18日 


